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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区 2017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 

国有资产分析报告 

 

根据《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35 号）、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36

号）和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现

对高新区资产占有、使用、变动以及管理情况等进行分析报

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高新区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数 105个、编制 1,943人、

实有 1,628人。资产主管部门为高新区国资办，主要职责如

下： 

1、依法制定园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

并具体实施； 

2、负责园区行政事业单位的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

资产的审批工作； 

3、制定园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臵标准，优化资

产配臵； 

4、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国有企业（国有参股企

业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； 

5、拟定园区国有企业（国有参股企业）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的具体办法，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，

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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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（国有参股企业）

运行绩效考评体系并组织实施； 

7、依照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能，向园区

国有企业（国有参股企业）派遣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，参与

企业的重大经营事项的决策； 

8、加强租赁资产管理，制定相关政策，参与经营或者

委托经营合法、合规的租赁资产，保证园区的产业发展需要

并确保租赁资产的收益收缴； 

9、管理其它形式政府资产，完成园区党工委、管委会

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二、资产情况分析 

（一）资产的基本情况分析。 

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，资产合计 149,439.59 万元。

其中：流动资产 12,414.70 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 8.31%；固

定资产 137,024.88 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 91.69%；没有无形

资产、在建工程。具体情况见图 1。 

 

图 1：资产整体情况示意图 



15-3 

1、固定资产情况 

经盘点统计，高新区固定资产总量为 137,024.88 万元。

其中：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 55,873.44 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

额的 40.78%(房屋 47,323.53 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额的

34.54%)；通用设备 36,312.14 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额的

26.50%（汽车 9,792.90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额的 7.15%；单

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3,660.18 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额

的 2.67%)；专用设备 38,002.20 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额的

27.73%(单价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2,691.06 万元，占固定

资产总额的 1.96%)；文物陈列品 24.23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

额的 0.02%；图书档案 794.72 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额的

0.58%；家具用具装具动植物 6,018.15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

额的 4.39%。具体情况见表 1、图 2。 

单位:万元 

固定资产类别 实有数量 实有原值 原值占比 

合计 —— 137,024.88 100.00% 

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 —— 55,873.44 40.78% 

其

中：房屋 
112,010.91 47,323.53 34.54% 

通用设备 28395 36,312.14 26.50% 

其

中：汽车 
406 9,792.90 7.15% 

5

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
31 3,660.18 2.67% 

专用设备 18534 38,002.20 27.73% 

其

中:100万以上专用设备 

14 2,691.06 1.96% 

文物和陈列品 39 794.72 0.02% 

图书档案 347085 794.72 0.58% 

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 64049 6,018.15 4.39% 

表 1：固定资产情况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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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：固定资产各分类存量情况示意图 

2、资产变动情况 

截至 2017年12月 31日，本单位资产总量增加45,371.17

万元。其中：流动资产减少 4,311.28 万元，占本年新增资

产总额的-0.03%；固定资产增加 49,682.45 万元，占本年新

增资产总额的 0.36%。具体情况见表 2。 

单位:万元 

 
变动价值（期末账面数－期

初账面数） 

金额占比（变动价值/期初原

值*100%） 

流动资产 -4,311.28 0.26% 

固定资产 49,682.45 0.57% 

无形资产 0.00 0.00% 

在建工程 0.00 0.00% 

合计 45,371.17 100% 

表 2：资产变动情况表 

（二）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情况 

1、资产配臵情况 

2017 年，总资产增长 49,682.45 万元，增长率为 56.88%；

固定资产增长 49,682.45万元，增长率为 56.88%。具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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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表 3。 

单位:万元 

 
增长价值（期末账面数-期初

账面数） 

增长率（增长价值/期出账面

数*100%） 

固定资产增长 49,682.45 56.88% 

无形资产增长 0.00 0.00% 

总资产增长 49,682.45 56.88% 

表 3：资产增长情况表 

2017年，新增资产 49,908.11 万元。从资产类别来看，

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新增 27,776.89 万元，增长率为 98.86%；

房屋新增 27,691.28 平方米，原值 19,259.22万元，原值增

长率 68.63%；通用设备新增 6928 台/件，原值 7,502.23 万

元，增长率为 25.89%；专用设备新增 6628 台/件，原值

12,289.53 万元，增长率为 47.77%。具体情况见表 4。 

单位:万元 

 数量 
期末账面数—

期初账面数 

增长率（期末

账面数—期初

账面数）/期初

账面数*100% 

增长金额占比

（期末账面数

—期初账面

数）/固定资产

增长价值合计

*100% 

土地、房屋及构

筑物 
-- 27,776.89 98.86% 55.66% 

房屋 27,691.28 19,259.22 68.63% 38.59% 

通用设备 6928 7,502.23 25.89% 15.03% 

专用设备 6628 12,289.53 47.77% 24.62% 

表 4：新增资产情况表-资产类别 

从人均占有资产情况来看，人均占有办公室使用面积

1.36平方米；人均占有大型设备数量 0.03台/件；平均每百

人占有车辆 4.06 辆；在编车辆占车辆实有数量比为 0.89；

有土地证的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100.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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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资产使用情况 

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，无出租出借、对外投资情况。 

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，使用其他单位房屋 332,523.25

平方米，从取得方式来看，租借入 83,078.25平方米，调配

使用 249,445.00 平方米；从用途分类来看，办公用房

49,930.00 平方米，业务用房 282,593.25 平方米。具体情况

见表 5。 

单位:平方米 

 

使用其他单位房屋情况 

合计 
按取得方式 按用途分类 

租（借）入 调配使用 办公用房 业务用房 其他 

面

积 
332,523.25 83,078.25 249,445.00 49,930.00 282,593.25 0.00 

表 5：使用其他单位房屋土地情况表 

3、资产处臵情况 

2017 年，资产处臵账面原值 225.66 万元。从处臵方式

来看，报废报损金额 225.66 万元，占总处臵金额 100.00%。

具体情况见表 6。 

单位:万元 

 原值 金额占比 
流动

资产 
固定资产 

无形

资产 

长期

投资 

其他

资产 

合计 225.66 100% 0 225.66 0 0 0 

报废报损 225.66 100% 0 225.66 0 0 0 

无偿调拨

（划转）资

产 

0 0% 0 0 0 0 0 

出售/出让/

转让 
0 

0% 
0 0 0 0 0 

核销 0 0% 0 0 0 0 0 

其他 0 0% 0 0 0 0 0 

表 6：资产处臵情况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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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收益情况 

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，资产收益共 1,036.95 万元，

其中处臵收益为 1,036.95万元，占 100.00%，全额作为非税

收入上缴国库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 

三、资产管理工作的成效及经验 

（一）强化基础工作，逐步构建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框架 

1、理顺业务关系，明确工作职责 

区国资办成立伊始，即与上级主管部门—市财政局及市

国资委取得了联系，分别理顺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

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业务关系，并就开展和推进我区

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和交流。同时，就高新

区国有资产管理职责及业务分工等相关事项及时与区财政

局进行了交接和协商，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在国有资产管理方

面的职责、职能及工作内容、任务和责任。 

2、开展资产清查，保证资产安全完整 

为了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，提高行政

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，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

整，组织实施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产工作，建立固定

资产管理责任机制，成立单位资产管理机构，确定单位资产

主要管理人员、具体责任人，明确责任范围，层层分解固定

资产管理责任，做到资产管理真正落实到岗到人。 

3、实施产权登记，完善管理体制 

根据资产清查结果和相关规定，厘清我区行政事业单位

占有、使用的资产总量、类别、状况、分布及结构等相关情



15-8 

况，在此基础上，对各单位资产进行产权占有登记，同时，

根据实际情况，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及年度检查。 

4、加强资产管理队伍建设 

每年定期组织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人员培训，印发《高新

区国有资产管理培训资料》四本培训资料，就国家、市区有

关资产管理政策法规、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系

统（网络版）使用方法、资产验收、调拨、处臵等流程进行

了专门培训，进一步加强了国有资产管理队伍的建设工作。 

（二）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 

区国资办在积极征求各部门、各单位意见的基础上修订

了《大连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大

高管发[2012]57 号），并于 2012年 5 月 24日正式印发执行。

《办法》第一次将大连市垂直管理部门驻高新区分支机构的

国有资产纳入管理范围，对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臵、

使用和处臵等各环节作出了具体的规定，为进一步规范高新

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行为、确保资产安全和完整奠

定了制度基础。 

为把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，

确保大高管发[2012]57号文件的的顺利实施，印发《高新区

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臵、验收和处臵工作流程》、

《高新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管理办法》、《高新

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实施办法》、《关于修

订<大连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>固定

资产单位价值标准的通知》、《大连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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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条码标签粘贴规范》、《大连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

产通过市场方式进行处臵工作程序》等具体文件，加强国有

资产各阶段管理，有效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。 

（三）创新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思路 

1、严格规范资产配臵、使用和处臵审批 

严格执行《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

法》有关规定，规范资产配臵审批流程，综合考虑现有资产

状况、单位工作职能等情况，能调剂使用的调剂使用，必须

配臵的满足基本功能需要，避免出现“重复配臵、超标准配

臵”等情况的发生，并从 2013 年起实行年度资产配臵计划

和政府采购预算制度，基本实现节省财政资金、规范资产配

臵行为、提高资产使用效益的管理目标。 

采取组织专家论证或专业机构鉴定等方式，加大对重大

资产配臵和处臵事项的审批力度。区国资办会同区财政局、

申请配臵单位委托有关专家分别对管委会重大资产配臵项

目召开专家论证会，听取专家意见并进行现场讨论，进一步

确保了项目的可行性和合理性；委托专业机构对资产处臵项

目进行评估、鉴定，保证了资产处臵行为的规范性。 

2、完善国有资产动态信息管理系统，实现资产即时动

态管理 

在财政部现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的基础上，二

次开发符合高新区实际管理工作的“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

有资产动态管理系统”，主要实现资产即时动态管理、资产

管理三级审批体系、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的资源共享、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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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值资产管理等功能。 

（1）资产即时动态管理。各单位发生固定资产增加、

减少等情况时，需要第一时间在系统内进行有关操作，经过

三级审批后，最终由财务部门登记确认。不经过系统增减固

定资产，财务部门不付款、不进行有关账务处理。 

（2）资产管理三级审批体系。凡涉及固定资产入帐、

划拨或调拨、处臵等管理工作，均需要经过资产管理单位、

主管部门、区国资办三级审批。 

（3）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的资源共享。凡涉及固定资

产增加、减少等管理工作，经过三级审批后，最终均要通过

财务部门登记确认，实现了资产数据资源共享。 

（4）低值资产管理。由于提高了固定资产单价标准，

为了加强低于单价标准，但使用年限较长的低值资产的管

理，增设了低值资产管理功能，同时根据提高管理效率的要

求，低值资产管理不需要通过三级审批，只由基层单位履行

管理权限。 

行政事业资产管理系统正式使用后，各单位凡涉及验收

入账、分配使用、划拨或调拨、处臵等各种固定资产管理行

为，均需要通过网络实时进行，实现了资产的全方位准确监

管，同时结合资产分类统计等报表真正实现帐物相符，同时

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，保证了资产管理单位、结算中心、国

资办等部门资产数据的一致，有效地提高了我区行政事业单

位资产管理水平。此项举措，得到市财政局的肯定，并在全

市其他县市区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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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创新资产处臵方式，保证资产处臵价值 

通过公开拍卖、招标废旧物品回收企业等方式，创新资

产处臵方式，保证资产处臵价值。 

4、多措并举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

各单位闲臵资产上报国资部门统一管理，各单位新购办

公家具及办公设备，首先利用闲臵资产，确实需要新配的才

安排新配。近三年，安排安博基地等管委会闲臵资产 5,000

余台（件），节省财政资金支出 500 万元。 

三、资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

（一）资产配置不合理，使用效益不高 

由于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购建资金来源的多样性，导

致行政事业单位承担的任务量与所占用的固定资产不协调，

固定资产配臵不合理。同时，主管部门对各单位已形成的固

定资产在集中管理、调剂余缺、物尽其用、资源共享等方面

考虑得不多，少数固定资产处于闲臵、半闲臵状态，使用效

益不高。 

（二）产权和使用权不清，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

1、基本建设资金形成资产的问题 

高新区已建区 20 余年，每年财政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

很多，投入的资金也很大，由于对基本建设资金形成的国有

资产（重点是城市基础设施）的重视程度不够、项目资金直

接由财政支付没有经过国资部门确认等原因，造成这些资产

长期没有入账，也没有明确资产的使用和管理部门，极易造

成国有资产的流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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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接收校（园）舍的问题 

管委会陆续接收了开发商投资建设的中小学校、小区配

套幼儿园等多处房屋资产，按照大连市有关规定，土地使用

权和房屋所有权应在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无偿移交地方政

府。 

截至目前，出于国土房屋部门不动产登记备案政策的原

因，土地和房屋资产仍然没有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移交。校

（园）舍如果不能及时移交，将会出现很多问题，一是不能

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安全。如果房屋开发单位出现经营风

险或者将学校房屋对外抵押等情况发生的房屋法律纠纷，管

委会先期投入的装修和设备可能无法收回，造成国有资产的

损失；二是给学校日常管理工作造成很大的不便。尽管目前

没有发生实际的损失，但从国有资产完整和安全方面考虑，

都应该及时办理校（园）舍的土地和房屋资产的移交工作。 

3、其他资金形成资产的问题 

各单位存在上级部门统一购臵后调拨给单位使用的资

产，但没有办理资产入账手续的情况，甚至有的单位拒报、

瞒报上级部门调拨的这部分资产，如果不能及时办理资产入

账手续和资产管理不能明确到人，很难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

完整和使用效率。 

四、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工作的建议 

（一）管理体制、运行机制、管理方式及信息化建设等

方面 

1、规范和加强资产预算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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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资产预算编制工作，完善办公家具、办公设备等通

用资产配臵标准，推进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； 

2、规范资产使用、处臵管理 

行政事业单位应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使用制度、规范

使用行为，做好使用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的使用效

益，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，防止国有资产使用的不当损

失和浪费。 

未经审批，严禁国有资产对外出租、出借和担保。行政

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占有、使用的国有资产举办经济实

体。 

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，严格按照政府非

税收入管理的规定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 

3、加强国有资产专项管理 

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有关规定，规范党政机

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范围、编制管理、配备标准、配臵使用

等行为。 

严格执行财政部有关文件，重点在正版软件预算管理、

资产管理、采购管理和软件配臵标准等方面加强软件资产管

理工作。 

（二）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思路和

规划 

1、加强国资监管基础工作 

（1）完成年度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

工作，组织国有资产管理人员理论及业务培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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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完成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日常

维护工作； 

（3）完成年度高新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臵计划

编报工作； 

（4）完成年度高新区政府资产报告、行政事业单位国

有资产统计报告上报工作； 

（5）继续推进全区土地（含陆地和海洋区域）、房屋建

筑物、城市基础设施等特殊资产清查工作，研究制定管理办

法； 

（6）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臵、调拨、移交、处臵

等基础工作，主要包括：全区交通运输工具普查、青春公社

公建招租、新建中小学幼儿园设备配臵、全区档案管库建设

及专用设备配臵等基础工作。 

2、强化制度建设工作 

（1）印发《基建项目形成固定资产移交与管理办法》，

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； 

（2）印发《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档案管理办

法》，对资产申报、审批、购臵、调拨、处臵等原始资料档

案进行规范化管理； 

（3）修订《高新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臵标

准》，规范资产配臵行为，合理配臵国有资产，提高国有资

产使用效益； 

（4）印发《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实施

方案》，规范正版软件预算管理、资产管理、采购管理和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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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配臵标准等工作，促进知识产权保护。 

（三）对资产报表体系的意见和建议。 

无。 

（四）其他意见建议。 

无。 

无、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事项 

无。 

 

 

 

高新区国资办 

 

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        


